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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 
 

第一條 目的 

為確保豐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屬子公司（下稱「本公司」)之健全經

營及強化本公司風險治理，並落實董事會之風險管理監督功能，以持續精進

優化本公司於執行運營輔以風險控管文化，使本公司之經營策略及目標能有

效達成，以穩健經營永續發展為企業營運最高目標，特訂定本風險管理政策

與程序（下稱「本政策」），作為本公司風險管理之最高指導原則。 

 

第二條 依據 

本政策係遵循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上櫃公司風險管理實務守則」及行政院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頒布之「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 

44條規定：「公開發行公司宜訂定適當之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建立有效風

險管理機制，以評估及監督其風險承擔能力、已承受風險現況、決定風險因

應策略及風險管理程序遵循情形。」訂定。 

 

第三條 目標 

本公司辦理各項業務應有效辨識、衡量、監督與控制各項風險，透過持續完

善的風險管理架構，進而管理可能影響目標達成之各類風險，將可能產生的

風險控制在可承受之程度內，並將風險管理融入營運活動及日常管理過程，

達成以下目標： 

一、 實現企業目標； 

二、 提升管理效能； 

三、 提供可靠資訊； 

四、 有效分配資源。 

 

第四條 風險管理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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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政策適用於本公司各層級之風險管理作業。本公司以積極並具符合成本效

益原則方式，整合涵蓋營運活動過程中所面臨之各類重大風險，包括但不限

策略面風險、合規面風險、營運面風險、財務面風險，與其他新興風險等。

為確保各項風險控制在可容忍範圍內，本公司應訂有各類風險之彙總及管理

指標，由各風險管理功能單位定期監控並回報風險管理小組。除須遵守相關

法令規章外，亦應依本政策辦理。 

 

第五條 風險管理政策 

本公司風險管理政策係依照公司整體經營方針來界定各類風險，建立提早辨

識、精準衡量、有效監督及嚴格控管之風險管理機制，在可承受之風險範圍

內，預防風險可能發生機率並預先就可能發生的損失備妥風險管理解決方案，

並因應全球國際情勢及環境變化，持續調整及優化，以增加客戶、股東、供

應商及員工等利害關係人之利益及公司價值，並以以下幾點作為風險管理之

最高指導原則： 

一、 本公司之經營管理應具備風險管理意識，並將風險管理融入經營策略與

公司文化。 

二、 針對主要風險應建立辨識、評估、監督、控管之管理及風險應變機制，

並訂定衡量標準。 

三、 應訂定適當之風險管理制度，並持續檢視及確保各項業務或目標的推動

時，能有效管理其所承擔之風險及其對應之風險管理解決方案。 

 

第六條 風險治理與文化 

考量本公司整體規模、業務特性、風險性質與營運活動，依短中長期的營業

計劃、營運持續管理及永續發展策略，透過完善的風險管理架構，透過董事

會、風險管理委員會、風險管理小組及本公司全員的參與與協作，使風險管

理與公司之策略、目標產生連結，定調公司重大風險項目，提升風險辨識結

果之全面性、前瞻性與適時性，並向所有同仁宣導融入營運活動與日常管理，

及展開對應之風險控管與因應，以合理且最大努力確保公司策略目標之達成。 

本公司推動由上而下的風險管理文化，經由經營策略擬定過程的評估，透過

宣導明確的風險管理政策與承諾，有組織及策略地進行風險評估和積極動態

管理、提升全體同仁對風險管理的理解及訓練等方式，將風險管理意識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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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架構

董事會

董事長

風險管理委員會

風險管理小組
總經理

各功能單位 各功能單位各功能單位

至決策及營運過程中，亦鼓勵同仁主動辨識透過風險管理小組報告尚未因應

評估的重要風險，以廣納相關持續優化改善建議，並透過有效整合本公司內

各單位職責，全體共同推動執行落實本公司所有業務之風險治理，以形塑全

方位的風險治理文化。 

 

第七條 風險管理組織架構與職責 

一、 董事會：負責核定本政策及監督本公司所存在或潛在之各種風險，確保

已建立適當之風險管理機制與風險管理文化，並進行合理資源配置以確

保風險有效管控。 

二、 風險管理委員會：綜理風險管理活動之單位，負責擬定相關風險管理政

策、重大風險管理事項之規劃、界定本公司風險胃納及風險重大性排序，

與督導風險監控之改善，及執行董事會之風險管理決策，並定期向董事

會報告風險管理之運作情形及執行成效。 

三、 風險管理小組：小組成員由總經理指定，並由總經理擔任召集人。風險

管理小組負責本公司風險管理活動之執行推動與協調，包含負責召開風

險管理委員會會議、協助風險管理委員會訂定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建

立質化與量化之風險管理標準、與各功能單位溝通風險資訊、收集整合

風險管理報告等，以確保本公司有效進行風險辨識及管控以達成風險管

理目標。 

四、 各功能單位：負責實際執行各功能單位之風險計畫，包含風險辨識、針

對風險進行風險分析、風險評估、風險回應、監控以及自我審查，並確

保風險控管機制與程序能有效執行。各功能單位應定期向風險管理小組

彙報各類風險之風險管理執行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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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風險管理程序 

本公司風險管理程序包含：風險辨識、風險評估、風險回應、風險監控及風

險審查。 

一、 風險辨識：風險管理小組依重大性原則、公司策略目標及董事會核定之

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進行風險管理範疇內之風險辨識。風險辨識得採

用各種可行之分析工具及方法，輔以所獲得之 ISO 9001 品質管理系統、

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AS 9100 航空品質管理系統、ISO 45001 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ISO 27001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ATF 16949 汽

車業品質管理系統，及 ISO 14064-1溫室氣體盤查標準等國際認證管理

系統，本公司得以分析所處經營環境，潛在風險情境及其對營運的可能

衝擊執行風險盤點作業，並透過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的分析討論，結合

策略風險與營運風險，辨識可能影響本公司策略與目標之風險。 

二、 風險評估：本公司於辨識風險後，運用相關資訊判斷風險之影響程度與

事件發生之可能性，以發生可能性、風險影響（包含但不限於營運持續、

財務面、公司形象與聲譽）、控制有效性等面向所擬訂適切的量化或質

化量測標準予以研判其風險等級。本公司並依此分析結果與擬訂風險胃

納（風險容忍度）相互評估，作為後續擬定風險控管優先順序及風險回

應措施之參考依據。 

三、 風險回應：各功能單位於辨識及評估風險後，對於所面臨之風險應採取

適當之回應，建立預防、預警、應變、危機管理和營運持續計畫，來減

輕、轉移或規避風險，並做成相關紀錄。 

四、 風險監控：各功能單位應監控風險管理程序中各階段及相關風險對策是

否持續有效運作，將相關審查結果於風險管理報告事項彙報。風險管理

委員會必須持續監控就風險回應與控制之執行成效，以有效監督與提升

風險管理落實實施之效益。 

五、 風險審查：本公司定期對風險管理架構、風險管理政策及流程進行監控

並審查風險管理報告所列各類風險控制與改善情況，對於風險有明顯曝

露之情況即時通報風險管理委員會。本公司董事會透過審查風險管理報

告，來確認風險管理政策之有效執行。本公司藉由此風險審查持續強化

風險管理及其程序有效性且優化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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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資訊揭露 

一、 風險管理執行之過程及其結果均應通過適當的機制進行紀錄、審查與報

告，並妥善留存備查，包含風險管理程序中之風險辨識、風險評估、風

險回應、風險監控、風險審查、相關資訊來源及風險評估結果等。 

二、 風險管理小組與各功能單位應共同彙整相關風險資訊，定期出具風險管

理相關報告予風險管理委員會及董事會，並建置動態管理與報導機制，

以確實督導風險管理之有效執行。 

三、 除應依主管機關規定揭露相關資訊外，本公司亦於年報、永續報告書及

企業官網揭露與風險管理有關資訊。 

 

第十條 注意國內外發展 

本公司應隨時注意國際與國內企業風險管理機制之發展，據以持續審視並優

化本公司所建置之風險管理架構，以提升本公司風險治理成效。  

 

第十一條 核准與修訂 

本政策應由風險管理委員會進行審議，並經董事會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第十二條 訂立日期 

本政策於中華民國 115年 1月 27日訂立。 


